
第一节  增值税制 

 

【知识点】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一、《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7 项  

1.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提示】（1）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2）自产农业产品，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生产的各类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 

（3）对单位和个人销售的外购农产品，以及单位和个人外购农产品生产、加工后销售的仍属于规定范围的农

业产品，不属于免税的范围，正常征税（9%）。 

  

2.避孕药品和用具； 

3.古旧图书，是指向社会收购的古书和旧书； 

4.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5.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6.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 

7.其他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二、其他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的，免征增值税。 

2.自 2016.5.1 起，社会团体收取的会费，免征增值税。 

【提示】社会团体开展经营服务性活动取得的其他收入，一律照章缴纳增值税。 

3.自 2019.2.1-2023.12.31，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免征增值税。 

 

4.自 2019.1.1-2025.12.31，对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

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或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的单位和个人，免征增值税。 

5.2020.1.1 起，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

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

不征收增值税。 

 

6.自 2022.5.1 至 2022.12.31，对纳税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7.自 2021.1.1 起至 2023.12.31，对边销茶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边销茶及经销企业销售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 

8.自 2020.1.20，纳税人将国有农用地出租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9.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对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种保税交割业务，暂免

征收增值税 

 

三、小规模纳税人的免征增值税处理 

情形（2023.1.1-12.31） 税收优惠 

小规模纳税人发

生增值税应税销

售行为 

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

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下同）的 
免征增值税 

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

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 

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

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 

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该项免征增值税政策 

 

自 2023.1.1 至 2023.12.3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 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1 个月或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一经选择，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

更。 

 

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的，当期无须

预缴税款。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

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

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四、增值税起征点的规定 

增值税起征点仅适用于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但不适用于登记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

户。即：增值税起征点仅适用于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增值税起征点幅度如下： 

1.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 5 000～20 000 元（含本数）。  

2.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 300～500 元（含本数）。 

 

纳税人销售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依照

规定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五、其他有关减免税规定 

1.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不得免税、减税。 

2.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依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增值税。放

弃免税后，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 

3.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同时适用免税和零税率规定的，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免税或者零税率。 

 

【知识点】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根据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价款结算方式不同规定如下：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货款结算方式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备注 

1.直接收款方式 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的当天 
不论货物是否

发出 

2.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

款方式销售货物 
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不论货款是否

收到 

3.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

售货物 

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

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不论款项是否

收到 

4.金融商品转让 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5.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 

货物发出的当天 

【特殊情况】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

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

不是收到预收

款时 



期的当天 

6.视同销售货物 货物移送当天  

7.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

产、不动产 
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8.委托代销货物 

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或收到全部（部分）货款，二者

中的较早者【提示】对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 180 天仍未收到代

销清单及货款的，视同销售实现，一律征收增值税，其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 180 天的当天 

不是发出代销

商品时，也不是

只有收到代销

款时 

9.提供租赁服务 采用预收款，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不同于货物 

 

二、增值税纳税地点 

纳税人 申报纳税地点 

固 

定 

业

户 

一般情况 机构所在地或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 

总分机构不在同一县（市） 

分别申报 

经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 

外出经营 

报告外出经营事项 机构所在地 

未报告 
销售地；没申报的，由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关补征税款 

非固定业户 销售地或劳务发生地 

进口 报关地海关 

扣缴义务人 机构所在地或居住地 

 

三、纳税期限 

1.增值税的纳税期限： 

（1）固定期限：分别为 1 日、3 日、5 日、10 日、15 日、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 

（2）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3）以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以及财政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纳税人。【提示】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1 个月或 1 个季度

为纳税期限，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2.税款缴库时间：纳税人以 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 

以 1 日、3 日、5 日、10 日、15 日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 日起 15 日内申

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自海关填发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 

3.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解缴税款的期限，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